
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医学科学（理学） 

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考试办法 

（二○一一年五月修订） 

为了加强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以保证培养

合格的博士生，现对博士生资格考试办法规定如下： 

一、资格考试目的 

考查博士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是否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对于不适于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终止学习，从而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二、资格考试内容 

分为政治思想品德考核与业务考核两部分，后者包括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综

合考试（以下简称综合考试）和博士生研究课题评议。 

（一）政治思想品德考核

1．考核内容：含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学习态度、遵纪守法、职业道德、

人际关系六个方面。 

2．考核要求：考查博士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端正

的学习态度，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团结协作精神，能否遵

纪守法。 

3．考核方式：由各院(部)研究生思想工作指导小组组织考核。按照《北京

大学医学部博士生政治思想品德评分表》（见《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资格

考试情况表》）的内容逐项评分。 

4．成绩评定：总分≥70分为合格；不合格者终止学业。 

政治思想品德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业务考核。 

（二）业务考核

1．综合考试 

（1）一门专业课，两门专业基础课（均按二级学科命题）。

（2）考试要求：是否对本学科主要经典著作、国内外发展动态有深入的了

解和研究；是否熟悉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同时考查博士生是否具有独立分析、

逻辑思维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 

（3）考试方式：采取口试形式，由考试委员会委员对博士生进行广泛提问，

而后由考试委员会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综合考试口试评分表》（见《北京大学

医学部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情况表》）的内容进行评分。所评成绩的平均分数为

考生的口试成绩，口试应有记录。时间不得少于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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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绩评定： 

综合考试合格成绩为≥70分，综合考试不合格者，经考试委员会同意，可于

三个月内重新考试。考试仍不合格者终止学业。 

2．开题评议 

（1）要求：博士生在充分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一篇本研究领域的文献

综述，经导师同意，方可参加开题评议。 

（2）方式：由博士生向考试委员会作开题报告，考试委员会应就研究课题

的科学性、可行性，是否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是否为本学科的前沿

课题，能否做出创造性成果等方面进行评议；并就该生的研究领域进行提问，考

查学生是否对本领域的国内外发展动态、重要文献资料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是

否掌握或创立了有关的实验方法，从中评价该生的科研能力；同时应指出研究课

题中的不足之处或有待完善的部分，以及该生对本领域知识欠缺的方面。 

（3）评定：考试委员会就上述几方面内容逐条写出评议意见，并提出是否

通过开题报告的意见，如经考试委员会评议后，认为不能通过者，可在半年内重

新开题，再次评议；仍未通过者，终止学业。 

博士生在开题评议后，应填写《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题计划书》一式三

份。 

3．业务考核的审核 

在上述二项考试和评议后，由考试委员会写出对该生的综合评价意见，并提

出是否通过业务考核，能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意见。由导师、院（部）签署意

见后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批准。对业务考核未通过者，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

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上述考试及评议的成绩和意见均应填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资格考

试情况表》一式两份。经逐级签署意见后，一份留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

室备查，一份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的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综合考试原始记录

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4．组织形式 

业务考核由考试委员会组织进行。考试委员会应由导师提名，经院（部）主

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审核批准。考试委员会成员必须经本学院（部）主管院长（主

任）批准。本教研室应选聘一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作为资格考试秘书，负责合

计成绩及记录。要求考试必须有详细记录，字迹清晰。 

考试委员会的组成要求：考试委员会由 3～5 名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专家组成，其中必须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专家。导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但不能担

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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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委员会职责： 

1．按照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认真研究，拟定口试的题目以及评分标准。 

2．实事求是地评判考生对于考试内容所涉及领域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及各种

能力，评定成绩，写出评语。 

3．听取博士生开题报告，对其开题进行评议。 

4．对考生写出综合评价意见，提出是否通过业务考核，能否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的意见。 

三、资格考试时间 

博士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后，应在第二至第三学期内进行资格考试，不

得延至第四学期；重新考试或开题者，必须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在规定时间内未

完成资格考试者，将终止学业。 

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不执行本办法。 

四、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报酬 

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相同。秘书费与答辩秘书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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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政治思想品德评分表 

项目 内容 得分 

政治 

态度 

20 分 

A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有志于献身祖国的医药卫生事

业（20 分） 

B 基本达到以上要求（16 分） 

C 表现一般（12 分） 

D 上述各方面表现较差（8 分） 

 

思想

品德

20 分 

A 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文明礼貌，遵守社会公德（20 分） 

B 在以上各方面具有良好的修养（16 分） 

C 表现一般（12 分） 

D 上述各方面表现较差（8 分） 

 

职业

道德

20 分 

A 具有严谨的科学作风，恪守医疗道德（20 分） 

B 能够做到以上各点（16 分） 

C 表现尚可（12 分） 

D 弄虚作假，言行有悖于职业道德（8 分） 

 

学习

态度

15 分 

A 刻苦钻研，事业心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15 分） 

B 基本达到以上要求（12 分） 

C 表现一般（9 分） 

D 学习不够刻苦，教学工作不认真，责任心差（6 分） 

 

遵守 

法纪 

15 分 

A 遵守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15 分） 

B 基本达到以上要求（12 分） 

C 偶有违纪现象（9 分） 

D 明知故犯，违反党纪国法及规章制度（6 分） 

 

团结

协作

10 分 

A 具有团结协作精神，能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10 分） 

B 团结协作精神较强，能较好地处理各方面关系（8 分） 

C 能够做到协同工作（6 分） 

D 协作精神差，人际关系不融洽（4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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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口试评分表 

       评分指标                              满分                评分 

       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                     50 

       独立分析能力                           20 

       逻辑思维能力                           20 

       语言表达能力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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